
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營養師考試規則部分條文修

正草案總說明

營養師法於 93 年 5 月 5 日修正公布，其中有關不得充

任營養師之消極條款，已由第 7條修正為第 6條，爰配合修

正本規則第 4條第 2 款應考人不得應本考試之相關規定。

華僑身分證明條例於 91 年 12 月 18 日制定公布，外交

部於 92 年 6 月 3 日配合停止核發僑居證明書，改以護照加

簽代替僑居證明；另參酌華僑身分證明條例第 12 條規定，

持有僑居身分加簽之護照者，在護照有效期間內，該僑居身

分加簽之效力與華僑身分證明書同，爰配合修正第 8 條、第

9 條有關出具華僑身分證明之相關規定。另因應國家考試網

路報名作業，第 8 條亦增列網路報名之規定。

依外交部 98 年 3月 10 日函略以：自 90 年 4 月 23 日公

證法修訂實施後，國內公證人已可受理文書之翻譯本認證，

故目前國內各機關相關法令，倘涉及外國文件並規定應檢附

經驗證之中文譯本，其文字均修訂為「應檢附經駐外館處驗

證或國內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」，爰配合修正第 10 條條文。


